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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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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无菌铝箔膜袋的热塑性聚酯液态食品容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内置无菌铝箔膜袋的热塑性聚酯液态食品容器（以下简称液态食品容器）的分类、规

格及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各种塑料树酯为原材料，使用温度小于40℃，工作使用压力不超过0.4Mpa的， 用

于贮存液态食品（包括啤酒、红酒、饮料、液态调味品、餐饮汤等）的液态食品容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37 塑料薄膜与薄片水蒸气透过性能测定 杯式增重与减重法

GB/T 1038.1 塑料制品 薄膜和薄片 气体透过性试验方法 第1部分：差压法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4806.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9683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GB/T 17931 瓶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树脂

GB/T 28118 食用包装用塑料与铝箔复合膜、袋

GB 3160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04.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定

GB 31604.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脱色试验

GB 31604.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总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食品模拟物中重金属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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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1604.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对苯二甲酸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复合食品接触材料中二氨基甲苯的测定

GB 31604.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锑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4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乙二胺和己二胺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乙二醇和二甘醇迁移量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液态食品容器 liquid food container

由桶身、内袋、导流条、瓶盖组成的液态食品容器。

4 分类、规格及命名

4.1 分类

4.1.1 按内袋分为无内袋容器和有内袋容器。

4.1.2 按提手分为有提手底脚和无提手底脚。

4.1.3 按泄压可分为有泄压阀和无泄压阀。

4.1.4 按灌装口分为A型、D型、F型、G型、M型、S型、T型、U型。

4.2 规格

常用规格包括：1L、3L、5L、7L、10L、15L、20L、25L、30L、35L、40L等。液态食品容器示意图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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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液态食品容器示意图

4.3 命名

产品命名宜包含容器、容量、是否有泄压阀功能及灌装阀的用途。

示例：容量30L、带泄压功能、有提手底脚的容器，产品可命名为：30L液态食品容器。

5 材料

5.1 桶身用材料应符合 GB/T 17931 和 GB 4806.1、GB 4806.6 的要求。

5.2 内袋使用铝箔膜袋应符合 GB/T 28118 的要求。

5.3 导流条用材料应符合 GB 31603、GB 4806.1、GB 4806.6、GB 4806.7 的要求。

5.4 液态食品容器中与液体接触的部件不应使用易腐蚀性材料，与食品直接接触原辅料应按照 GB

31603、GB 4806.1、GB 4806.6、GB 4806.9、GB 4806.11、GB 9683 的要求。

6 要求

6.1 外观

6.1.1 液态食品容器应端面平整，无拉丝现象，螺纹圆滑、无崩缺。主体成型无缺料，色泽均匀，无

明显气泡、污点、杂质，无未熔晶点、无穿孔、无裂痕。

6.1.2 内袋的铝箔膜袋应符合GB/T 28118的要求。

6.1.3 瓶盖、提手、底脚的外观无毛刺、无缺胶、无裂痕、整体无缺料。

6.2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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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食品容器参数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6.3 物理性能

6.3.1 耐压密封

以空气为介质的液态食品容器耐压密封性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6.3.2 跌

落

在

常温

环境

下，

用

0.4 Mpa的水压并按公称容量注入液态食品容器，跌落后容器应无渗漏、无破裂。

6.3.3 永久性变形

6.3.3.1 用0.4 Mpa的水压并按公称容量注入无提手底脚的液态食品容器，叠加三层，应无永久性变形。

6.3.3.2 用0.4 Mpa的水压并按公称容量注入有提手底脚的液态食品容器，叠加两层，应无永久性变形。

6.3.4 悬挂

有提手底脚的液态食品容器悬挂后不应开裂、变形，残留变形量使用卷尺测量总的高度应符合表3

的要求。

规格（L）

参数
＜5 ≥5～＜10 ≥10～＜20 ≥20～＜40

容器重量 ≤5%

容量 ≥0.5%

容器壁厚（mm） ≥0.20 ≥0.30 ≥0.35 ≥0.40

对称部位壁厚比 ≤1.3：1

容器外径（mm） ±5 ±10

容器总高（mm） ±5 ±10

容器口内径（mm） ±0.5 ±0.5

容器规格（L）

项目

＞3～≤40

要求

内袋（工作压力） 无渗漏

液态食品容器（工作压力） 无渗漏

液态食品容器（设计压力） 所有部件应无鼓包、无破裂；变形量应不大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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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6.3.5 耐热

在环境温度（65±5 ) ℃下，240 h后液态食品容器的铝箔膜袋应无分层、无破裂、无漏液，液态

食品容器变形量应不大于5 %。

6.4 安全卫生

液态食品容器安全卫生性能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表 4（续）

容器规格（L）

项目
＞5～≤10 ＞10～≤20 ＞20～≤40

残留变形量（mm） ≤5 ≤8 ≤10

序号 类别 项目 要求

1

与食品接触原辅

料安全卫生

总迁移量 -20%乙醇 （20℃，10d） ≤10（mg/dm2）

2 总迁移量 -4%乙酸 （20℃，10d） ≤10（mg/dm2）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水，60℃，2h） ≤10（mg/kg）

4 重金属（以 Pb 计） （4%乙酸，60℃，2h） ≤1 （mg/kg）

5 脱色试验-65%乙醇溶液 阴性

6 脱色试验-植物油 阴性

7 脱色试验-浸泡液 阴性

8 特定迁移限 量（以锑计 ） ≤0.04（mg/kg）

9
特定迁移总 量限量（以 对苯二甲酸 计）

-20%乙醇 （40℃，10d）
≤7.5（mg/kg）

10
特定迁移总 量限量（以 乙二醇计）-20%

乙醇 （40℃，10d）
≤30（mg/kg）

11
特定迁移限量 （以 1,6-己二 胺计）-20%

乙醇 （40℃，10d）
≤2.4（mg/kg）

序号 类别 项目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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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阻隔能力

6.5.1 在环境温度（23±0.5 ) ℃和湿度(90±2)%下，24 h 后液态食品容器内袋的水蒸气透过量应符

合表 5 规定。

6.5.2 在常温环境下，24h 后液态食品容器内袋的氧气透过量应符合表 5规定。

表 5

6.6 微生物

液态食品容器内袋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及酵母菌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

12

内袋安全卫生

高锰酸钾消耗量（水）（60℃，2h） ≤10 （mg/L）

13 重金属（以Pb计）（4%乙酸）（60℃，2h） ≤1（mg/L）

14 甲苯二胺（4%乙酸） （60℃，2h） ≤0.004（mg/L）

15 蒸发残渣（4%乙酸） （60℃，2h） ≤30（mg/L）

16 蒸发残渣（正己烷） （常温，2h） ≤30 （mg/L）

17 蒸发残渣（65%乙醇） （常温，2h） ≤30 （mg/L）

18 内袋外观
应平整，无皱纹，封边 良好。不得有裂纹、孔

隙和复合层分离

19 内袋浸泡液 不得有异味、异臭、混 浊和脱色现象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水蒸气透过量 ≤0.5（g/(m 2 ·24 h)）

2 氧气透过量 ≤0.8(cm3 /(m 2·24 h·0.1 MPa))

序号 微生物 要求

1 菌落总数 <1（CFU/cm 2）

2 大肠菌群 <1（MPN/g）

3 霉菌及酵母菌 <1（CF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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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将组装完成24  h后的液态食品容器，正向放在有自然散射光或无反射光的白色光线和要求光照

度不低于300 LX的场地目测检验。

7.1.2 内袋悬挂在自然光和光照度不低于300LX的场地目测检验。

7.2 参数

7.2.1 用精度为 0.1g 的磅称测量重量。

7.2.2 在常温环境下，用 0.2Mpa 的水压注满液态食品容器，按 7.2.1 测重后,按水的密度换算成容量。

7.2.3 在桶身直线中间部位，取一块 10 CM×10 CM 的样本，用精度为 0.02 mm 的卡尺测量容器壁厚。

7.2.4 把液态食品容器安放在投影仪器上，用精度为 0.5 mm 的量具测量容器外径（指桶身）、容器总

高、容器口内径的尺寸。

7.3 物理性能

7.3.1 耐压密封（本条内袋和液态食品容器分开测试）

（1）以空气为介质，对内袋先进行工作压力试验，施加规定的压力值和持续时间按表7的要求。

（2）以空气为介质，对液态食品容器先进行工作压力试验，再持续升到设计压力试验，施加规定

的压力值和持续时间按表7的要求。

表7

7.3.2 跌

落

7.3.

2.1

取不

大于

10 L

的液

态食品容器，在常温环境下，用 0.4 Mpa 的水压并按公称容量注入液态食品容器，液态食品容器底面朝

下从 0.5 m 高度自由跌落至水泥平地面，跌落一次。

7.3.3.2 取大于 10 L 的液态食品容器，在常温环境下，用 0.4 Mpa 的水压并按公称容量注入液态食品

容器，底面朝下从 1.2 m 高度自由跌落至水泥平地面，跌落一次。

7.3.3 永久性变形

7.3.3.1 用 0.4 Mpa 的水压并按公称容量注入无提手底脚的液态食品容器，三个为一组，呈正三角形

堆码三层高放置，每层之间加硬木板，四面无依托，在常温条件下放置 48 h。

7.3.3.2 用 0.4 Mpa 的水压并按公称容量注入有提手底脚的液态食品容器，三个为一组，呈正三角形

堆码两层高放置，每层之间无加硬木板，四面无依托，在常温条件下放置 48 h。

7.3.4 悬挂

容器规格L

压力类别

＞3L～≤10L ＞10L～≤40L

压力/Mpa 持续时间/S 压力/Mpa 持续时间/S

内袋（工作压力） 0.05 60 0.05 60

液态食品容器

（工作压力）
0.4±0.05 60 0.4±0.05 60

液态食品容器

（设计压力）
1.0±0.05 600 0.7±0.05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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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测试标准按表 8的要求，用 0.4 Mpa 的水压并按公称容量注入有提手底脚液态食品容器，用直

径 8 mm～12 mm、曲率半径 40 mm 的 U 形吊钩挂住试样提手中央部位，缓慢吊起，悬挂 24 h 后放下，卸

去负荷，静置 5 min 后检查悬挂位置提手的变形量。悬挂示意图见图 2。

图 2 悬挂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电动葫芦；

2--悬吊器具；

3--试样件提手；

4--试样件；

5--固定带；

6—重物。

表8

容器规格（L）

参数
＞5～≤10 ＞10～≤20 ＞20～≤40

离地高度 cm 30 30 30

时间 h 24 24 24

重物 kg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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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耐热

用0.2 Mpa的酒压向液态食品容器内注满温度（20±5） ℃小麦啤酒，在环境温度（65±5 ) ℃中放

置240 h进行试验。

7.4 安全卫生

7.4.1 与食品接触原辅料安全卫生检验按照 GB 4806.7 、GB 31604.41 、GB 31604.44 、GB 31604.21 、

GB 31604.8、GB 4806.9 、GB 4806.11 规定的方法进行。

7.4.2 内袋安全卫生检验按照 GB 9683、GB 31604.2 、GB 31604.23 、GB 31604.8 、GB 31604.9 规

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7.5 阻隔能力

7.5.1 水蒸气透过量按照 GB/T 1037 的方法进行测量。

7.5.2 氧气透过量按照 GB/T 1038.1 的方法进行测量。

7.6 微生物

7.6.1 菌落总数

菌落总数按照 GB 4789.2 的方法进行检测。

7.6.2 大肠菌群

大肠菌数按照 GB 4789.3 的方法检测。

7.6.3 霉菌与酵母菌

霉菌与酵母菌按照 GB 4789.15 的方法进行检测。

8 检验规则

8.1 型式检验

8.1.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正式生产后,当产品在设计、工艺、材料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性能时；

c）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8.1.2 型式检验的样本应在出厂检验的合格批次中选取，检验项目见表 9。

8.1.3 对于本标准进行的型式检验，其抽样采用 GB/T 2829-2002 判别水平 I 的一次抽样方案，样本为

3个，不合格质量水平及其判定见表 8。

表 9 型式检验判别

类型 不合格质量水平 判定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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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Ae

A类不合格 30 0 1

B类不合格 65 1 2

C类不合格 100 2 3

8.2 出厂检验

8.2.1 出厂检验在产品交货时进行。产品应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10。

8.2.2 出厂检验以同类别、同品种、同型号产品进行组批,出厂检验所需的样本从组批中抽取。按 GB/T

2828.1—2012 的规定进行抽样,采用特殊检验水平 S-2, 合格质量水平（AQL）为：A类不合格，AQL＝

2.5，对 B 类不合格，AQL＝4.0，C 类不合格，AQL＝6.5。所有检验项目均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

凡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表10 检验项目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产品合格证上应标明产品名称、规格、桶身材质、使用温度、数量、生产厂名称及地址、生产

日期、执行标准号、质检员印章，并在明显处注明“食品接触用”字样。

9.1.2 产品外包装上应标明产品名称、规格、数量、重量、生产厂名称及地址、生产日期、执行标准

号和符合 GB/T 191 规定的有关标志及 GB/T 6388 规定的有关运输收发货标志。

9.2 包装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A B C

1 外观 6.1 7.1 △ √ √

2 容量参数 6.2 7.2 △ √ √

3 耐压密封试验 6.3.1 7.3.1 △ √ √

4 跌落性能 6.3.2 7.3.2 △ √ √

5 堆码性能 6.3.3 7.3.3 △ √ √

6 悬挂性能 6.3.4 7.3.4 △ √ √

7 耐热性能 6.3.5 7.3.5 △ √

8 安全卫生性能 6.4 7.4 △ √

9 阻隔能力 6.5 7.5 △ √

10 微生物 6.6 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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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合格证。

9.3 运输

产品运输时应防止机械碰撞或接触锐利物件，同时应避免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保证包装完好及产品不受污染。

9.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无毒、温度适宜的库房内，远离热源，不得受强光直射，不得与

有毒有害物品混存。

产品保质期为18个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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